附件1

2018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单位名称（盖章）

株洲市芦淞区财政投资审计中心
1、 预算单位基本情况
区财政投资审计中心主要职责是：
（1）对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工程预算（招标上限值）进行评审。

（2）对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工程竣工结算进行评审。
（3）承担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交办的专项评审事项。
2、 预算单位支出及绩效情况
（1） 预决算及信息公开情况

1.年初预算资金255万元。

2.单位年度总收入219.98万元，其中：财政拨款       169.9万元，其他收入50万元，年初结转结余0.09万元。

3.单位年度总支出219.98万元，其中：基本支出219.98万元，人员支出0万元，公用经费支出169.98万元，三公经费0万元，公车购置和维护费0万元，公务接待费0万元，出国经费0万元。

4.单位基建维修支出 0万元。
（2） 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
我中心在部门整体支出中，严格按照年初预算安排，严格遵守资金管理制度，强化监督，专款专用。2018年株洲市芦淞区投资评审中心基本支出为219.98万元，其中：
1.人员经费支出0万元。
2.公用经费支出169.98万元。主要用于根据国家规定开支标准安排的保障株洲市芦淞区投资评审中心正常运转的办公费、印刷费、差旅费、劳务费、委托业务费、其他支出等日常运行公用经费支出。
整体来看，我单位在预算绩效目标设定、预算绩效管理、资产管理、职责履行等方面完成较好。2018年完成审计项目290个，为年初审计项目计划的145%，审定工程造价5.55亿元，核减工程造价0.49亿元。

三、资金管理及绩效存在的主要问题及下一步改进措施

预算资金使用计划性有待加强，完善用款计划管理，更科学合理的编制资金使用计划，进一步细化收支项目，按项目、按时间、按进度支出，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